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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
宇
明

高城罚决字
〔2023〕第

24号

违反
了《
中华
人民
共和
国大
气污
染防
治法
》第
六十
九条
第二
款、
第三
款

在炎帝大道进行绿
化工程造成路面污

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
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五条第
一款第一项“违反本法规

定，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
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
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
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
不改正的，责令停工整治：
（一）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
围挡，或者未采取覆盖、分
段作业、择时施工、洒水抑
尘、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

防尘降尘措施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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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
1.5 2023/10/18 2099/12/31 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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